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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卫复〔2018〕21 号

对州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 240 号提案的
答 复

陆荣艳、毕用、李艳美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能力建设的提案，已交我

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州基层卫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多年来，

我州基层卫生机构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，基础设施建设得

到迅速发展，基层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健全。截止 2017 年末，全

州设有 112 个乡镇卫生院，均已达到标准化乡镇卫生院标准，其

中有 36 个卫生院获得国家级“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”称号，设

有 1113个村卫生室，其中还有 16 个卫生室房屋面积未达到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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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卫生室标准，还有部分卫生室还未达到每千人口配备 1 名乡村

医生的标准。目前，基层卫生机构主要存在着人才匮乏、服务能

力弱、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：一是基层卫生人员总量不足，素

质不高，难以适应群众就医需求。二是学科设置不全或建设滞后，

医疗服务能力不强。全州乡镇卫生院科室设置与设置标准要求和

业务发展极不相符。多数乡镇卫生院不能设置外科、妇产科、儿

科、牙科或口腔科，科室设置可以看出基层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

力和水平还较为初级，与当前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中对于基层“接

得住”的要求相距甚远。三是信息化水平低，工作效率不高。四

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，质量低，群众满意度不高。

我们将认真研究委员建议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践行新时期

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以基层为重点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加强

县、乡、村医疗服务一体化建设，把工作重心下移，优质资源下

沉，深化基层卫生机构运行机制改革，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，

稳定人员队伍，加强人才培养，不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，提

高居民健康水平。一是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。按照“保基

本、强基层、建机制”的医改目标，加快推进基层卫生机构基础

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，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，到 2020

年实现“三个一”的建设目标，即每个县市建成一所二级甲等综合

医院，每个乡镇建成一所标准化卫生院，每个村委会建成一所标

准化卫生室。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，分级诊疗制度日趋

完善，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，大病不出县，农村群众能够就近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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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，使 90%的病人留在县域内，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状况。

二是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

求，对城乡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，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。为

辖区常住人口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，实现电子化管理。

以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、残疾人、慢性病等人群为重点，提供规

范的健康管理服务，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卫生服务差距。全州居民

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90%以上，有效控制传染病发病

率，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，提高人均期望寿命，增强居

民健康获得感，提升健康生活指数。三是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。

坚持为群众健康服务的方向，以加强健康管理为目标，提高签约

服务水平和覆盖面，逐步实现分级诊疗、双向转诊的服务模式，

为群众提供综合、连续、协同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

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。四是起草《楚雄州关于进一步

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切实解决离岗村医生活待

遇和养老保险问题，加强乡村医生队伍管理，完善村医准入退出

机制，提高村医待遇，稳定村医队伍。

再次感谢各位委员对我州卫生计生工作的关心支持！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7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何文朝 13908788106）


